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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化改革背景下的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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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通过对中 国当前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进行整体性描述 ， 结合个案分析 ，研究发现中圉农村的社会环境较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出台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 ，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化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传统的生产资

料属性 ，
强调了土地的财产性权利 ，导致妇女贡献呈现隐性化特征 ， 由此引发了家庭内部基于土地承包关系产生的矛盾纠纷凸

显 。 同时 ， 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困难和土地的位置固定性引发的人地分离现象 ，均加大了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

难度 。 在土地制度产权化改革的大背景下 ，
应当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编织安全网 。

中图分类号 ：
Ｃ９ １ ２ ． ８２文献标识 ：

Ａ文章编号 ：
１ ００４ －２５６３ （ ２０ １９

）
０ １

－００ １０－ １ 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

ｓＬａｎｄＲｉ
ｇ
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 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
ｇ
ｈｔｓ

ＲＥＮＤａ－ｐｅｎｇ
１

ＷＡＮＧＱ ｉａｏ
２

（
７ ． ２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Ｃｋｉ

ｎａ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ｔ


Ｂｅｉ
ｊ
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ｙ

Ｃｈｉｎａ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 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ｏｍ ｊ

；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

ｒｌｙ
ｒ
ｉｇ
ｈ

ｔ
ｓ

；
ｒｕｒａｌｗｏｍｅｎ ；

ｌａｎｄｒｉ
ｇ
ｈｔｓａｎｄ ｉ

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Ｂ 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ｏｍ

ｐ
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ｒｅｖｉ

ｅｗａｎｄｃａｓｅｓ 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ｉ ｓｐ
ｕｔｅｓ ｏｎｗｏｍｅｎ

＇

ｓ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 ｔｓａｎｄｉ
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 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ｐ
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ｎｄ ｉ ｓ

ｑ
ｕ

ｉｔｅｄ 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ｄｕｒｉ ｎ
ｇ

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 
ｔｈｅａｄｏｐ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Ｗｈｉｌｅｔ
ｈｅｏｗｎｅｒｓｈ ｉｐ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ｅｍｐｈａｓ ｉｚｅｓ 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ｓｈ

ｉ
ｐ

ｒｉ
ｇ
ｈｔｓ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ｉｔｈａ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

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ｄ ｉｔ ｉｏｎａｌ
ｐ

ｒｏ
ｐ
ｅｒ

ｔ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 ｉ

ｐ
ｏｆｔｈｅｌ ａｎｄａｓａ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 ｍａ ｔｅｒ
ｉ
ａｌ ． Ｔｈ

ｉ
ｓｈａｓｌｅｄｔｏｔｈｅ ｉｎｖｉ

ｓ
ｉ
ｂ

ｉ
ｌ
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
＾

ｓ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ｇｉｖｉｎｇ
ｒ
ｉ
ｓｅ ｔｏ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 ｗ
ｉ
ｔｈ

ｉ
ｎ ｔｈｅｆａｍ

ｉ
ｌｙ

ｏｖｅｒ 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 ｌｒｅｌａｔ
ｉ
ｏｎ ｓｈ

ｉｐｓ ． 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 ｉｍｅ
， 
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ｄｅｆｉｎ ｉｎ

ｇ

ｗｏｍｅｎ
＇

ｓｍｅｍｂｅｒ＊

ｓｈ ｉｐ 
ｏｆａｃｏｌｌｅｃｔ

ｉ
ｖｅｂａｓ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ｏｒｇ

ａｎ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
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ａｒｅｍｏｂ ｉｌｅｗｈｉｌｅｌａｎｄｉ
ｓｓｔａ

ｔｉ
ｏｎａｒ

ｙ ，
ｈａｓｉ

ｎ ？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
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 ｔｙｏｆｐ

ｒｏｔｅｃｔｉ
ｎ
ｇ
ｗｏｍｅｎ

＇

ｓｌ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 ． Ｉｎ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ｏｆ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ｌａｎｄ
 ｐ

ｒｏｐｅ
ｒ
ｔｙｒｉｇｈ ｔｓｙｓ ｔｅｍ

，

ｔ
ｈｅｐｏｌｉ

ｃ
ｙｉ ｓ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ｐ

ｒｏｖｉ
ｄ

ｉ
ｎ
ｇ
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ｓａｆｅｇｕａ

ｒｄｒｕｒａｌｗｏｍｅｎｓｌａｎｄ ｒｉ

ｇ
ｈ

ｔ ｓａｎｄｉ 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

改单开放后的中 国农村土地制度 ，从以维持和

改善农户生计为 目标逐步转向 以实现财产利益为 目

标的变革过程 。 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在土地制度变

迁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 同 的形成原 因 、表现形

式和特征 。 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 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 ） 为核心的农村土地

制度是保护妇女土地权益的基本法律依据 ， 因此对

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研究需要从法律的规范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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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结果进行检审 。

一

、妇女土地权益的立法和司法保护 ，

（

一

）
妇女土地权益的立法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法 》是确立和稳定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的基本法律制度 ，
也是司法实践中审理土地

权益纠纷的基本依据 。 就 《农村土地承包法 》 的立

法背景看 ，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立法的核心 目 的 。

从立法的政策依据看 ，截至 １９９３ 年 ，全国各地区 自

１９７ ８ 年开展的第一轮土地承包的 １５ 年承包期陆续

到期 ， 为了稳定农民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

性 ，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土地承包
“

再延长三十年不

变
”

， 由此农村土地的第二轮承包在全国展开。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土地承包期

“

三十年不变
”

的政策通过

《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了下来 。 同年 ，十五

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
“

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长期稳定的法律
”

。 ２００２ 年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 ，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 从历史背景看 ， 《农村土地承包

法》 出台的 目的在于稳定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农

户与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之间确立的土地承

包关系 ，赋予农户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
保护

农户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的积极性 。 立法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是发包方 、地方政府等随意或者调整收回农民

的承包地 ，侵害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现象 。

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立法需要符合两个方面的

基本要素 ：第一 ，
立法需体现针对性 ，

不同时期侵害

妇女土地权益的情形不同 ，
立法的重心和制度安排

也不同 ；
第二

，
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是嵌套于土地制度

变迁过程中的 ， 不同时期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目标

不同 ，法律确立的制度体系不 同 ，对妇女土地权益保

护的具体制度措施也必然不 同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这两个基本要素也是立法的局 限 ，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的不断深化 ，形成了土地利益格局的变化 ，侵害妇

女土地权益的原因 、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相对滞后 的

法律制度规范不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 ，
必然会导致

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制度与实践需求的错位 。

就妇女的土地权益而言 ， 当时的突出 问题主要

是在以户为单位 、按人承包的操作过程 中 ，个别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剥夺或者限制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权

益 ，具体表现有妇女不分地或者分半人地
，
妇女离

婚 、丧偶或者外嫁时随意收 回妇女作为家庭成员承

包的土地份额 ，妇女离婚时不分割承包土地致使离

异妇女丧失生活来源等 。 全 国妇联 ２０００ 年的调研

数据显示 ，外嫁女 、离婚丧偶妇女 、招婿的女子 、新媳

妇 、未婚妇女是侵权情况主要发生的五类受损 女

性 ，权利受害的情况和途径则表现为村集体

对妇女不分或者少分土地 ，婚姻关系破裂的妇女在

夫家和娘家都未分配土地 ，新媳妇在娘家的土地被

收回 、在婆家也未获分地等一系列的土地分配不均

或者失地现象。 而造成这一系列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在土地承包过程中村集体或者村民小组成员 的传统

思想对于妇女地位的歧视 ，导致分地或者婚姻关系

变动的过程中对妇女权益的侵害 。

同时
，
妇女土地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

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 何立荣关注到村规民

约等民间法对于
“

出嫁女
”

土地权益的侵害 ，其根源

在于民间法存在的社会基础和
“

男婚女嫁
”

的社会

习俗等
Ｐ］ （
ｍ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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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保平和万兰茹基于河北省 的实

际情况 ，认为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多发生在婚

姻关系变动过程中 ，表现为个体与家庭的利益之争 ，

主要是迫于生存压力或是巨 大的利益诱惑 ， 分析了

现行法律的不足 ，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个人权

利进行分割
［３

］（
ｍｗ ８

’

Ｐ２８）

。 陈小君基于对中 国 １０ 个省

农村土地制度的考察 ，认为妇女的权益没有得到有

效保护 ，此类情形的产生与
“

承包期三十年不变
”

“

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

的政策实施密切相关 ，

现行法律政策与农村现实生活存在矛盾
ＷｆｆＰ １ １

９ —
１
３

１）

。

商春荣讨论了土地资源固定性和妇女婚姻流动性 、

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妇女

土地产权的不安全性
［^

５
＿

１ （９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 已 经出 台 了针对妇女土地

权益保护的一系列法律 、法规和部门规章 。 《宪法 》

《婚姻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均规定妇女在

经济生活 、家庭生活 中享受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 其

中 ， 《婚姻法》第 ３９ 条 、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 ３２ 条

特别就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权利做出规定 。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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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江苏 、天津等多个省市出 台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等

地方性法规 ，也颁布了关于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更可

操作的具体制度 。 作为规范各类主体农地权益的 《农

村土地承包法》
，
就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也有专门规定 。

就 ２００２ 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看
，
稳定承包关

系是立法的核心 目标 ， 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也是实

现承包关系稳定 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考虑到立法

的 目的 、背景 ，
以及妇女的弱势地位可能造成的基于

土地承包关系而产生的妇女土地权利受损
，
为体现

法律的平等思想 ， 《农村土地承包法 》主要设置了三

个方面的制度 ，
以维护妇女的权益 。 第一

，在总则部

分强调权利平等
，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 、侵害妇

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这一总体思路的确

定 ，延续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关于男女平等的基

本思想 。 第二 ，对于妇女结婚 、离婚 、丧偶引起的土

地权利可能发生的变化而做出专 门规定 。 承包期

内 ，妇女结婚 、离婚 、丧偶 ，
不论是否在原居住地生

活 ，只要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

回其原承包地 。 此项制度的法意主要是考虑到 中国

传统的
“

从夫居
”

习俗导致的妇女 因为婚嫁关系产

生的人地分离现象而做出 的有针对性的规定 。 第

三
，是对于权利保护方式 ， 即对妇女在土地上的权利

遭受侵害的法律后果和侵权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所

做的规定 。 其中 明确规定发包方剥夺和侵害妇女依

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应当承担停止侵害 、返还

原物 、恢复原状 、排除妨害 、消除危险 、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 。 此外 ，法律还规定 了争议的解决路径 。 从

《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质内容出发 ，
体现了男女平等

的基本思想
，
基于已有的实践考虑到妇女可能存在

的权益受损现象 ，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

在设计上

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于妇女权益的保护 。

｛
二

） 妇女土地权益的司法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 ，学者们发现妇女基

于土地承包关系所造成的权益受损现象仍然比较突

出 。 王竹青认为妇女的土地权利受到侵害主要是受

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村民 自治的任意性以及缺乏相

应的司法和行政救济 ， 而法律保障的体系建设关键

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机制 、村规民约的

纠正机制 以及建立家庭成员 间 土地有偿流转机

制 ［

＜
３
（
？１＾５７

）

。 耿卓从家户 的视角分析妇女的土地权

益保护问题 ，
认为家户的遮蔽和压制导致妇女享有

土地权利的独立主体地位丧失 ， 土地确权登记中 的

缺位和村民 自治的选择性执行加重妇女权利被剥夺

的现状
，
认为应当去除家户 的遮蔽效应 ，

凸显妇女的

独立主体地位
， ＂ ５ —

^

学者们通过实证调研 ，关注到农村妇女在土地

承包过程中受到的权利侵害的现实 ，特别是因
“

从夫

居
”

、 出嫁 、离婚 、村民 自治等过程中 出现妇女权益损

害的现状。 基于不 同 的研究背景 ，既有研究的重点

在于剖析妇女权利被剥夺的形成过程和现状 ，而对

于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制度缺陷 ， 以及权利受损后

的处理和救济方式则关注不多 。 为此 ，需要从中 国

的司法实践 回溯 《农村土地承包法 》有关妇女土地

权益保护的实施效果 。

鉴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复杂性 ，最高人民法

院做出过一系列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法

律适用的司法解释 。 早在 １ ９８６ 年 ６ 月 １ ２ 日
， 最高

人民法院就颁发 了 《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 纠纷案

件若干何题的意见》 （
１ ９９９ 年 ６ 月 ５ 日废止 ） 。 １ ９９９

年 ６ 月 ５ 日
，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审理农业承

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 》 。 在 ２００２

年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 》颁布 以后 ，最髙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颁发了 《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

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 从上述司法

解释的规定看 ，都没有专门针对妇女土地权益被侵

害案件作为法院受理范围的规定
，
也没有妇女作为

承包土地纠纷的诉讼主体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资格的

规定 。 但是 ，从司法实践看 ，涉及妇女的土地权益问

题能够被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

１ ． 总体描述 ：
妇女土地权益 司 法保护的 实践

本文搜集中 国 ２００８
－２０ １７ 年关于农村妇女 因土

地承包问题而遭受权利侵害并进入诉讼程序的 民事

案件案例共 ２３７６ 例① 。 考虑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①搜索资源库威科先行 ，条件的设定为法律依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 ，理由为妇女 ，案由为民事案由 。 截止 日期为 ２０ １８ 年 ６ 月 １ 日 。

１ ２



人民法院在互联 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 》 中
“

要求

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都应 当在互联网上公开
”

于 ２０ １ 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正式 实行 ， 受此条件限制 ，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３ 年可获得的案件样本相对较少 。 从案件

数量上看 ，
此类案件 自 ２０ １ ３ 年审理数量整体上呈现

上升趋势
，
基本维持在每年 ４００ 例 以上 （ 见图 １

） 。

同时 ， 自符合标准的一审案例 １ ８７ ９ 例 中采取等距抽

样方式获得样本 ３８ 例 ，其 中有效样本 ３６ 例 ，
以系统

性地描述中 国现阶段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问题上 的

矛盾焦点和权利受损现状 。

图 １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７ 年 案例总数变化趋势

综合来看 ， 妇女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 的诉讼

请求比较复杂 。 宏观上 ， 妇女就土地承包经 营等问

题产生的权利纠纷案件呈现出逐年上升 的趋势 。 究

其原因 ，

一方面得益于法治思想在中 国农村地区得

到了广泛 的普及 ，许多妇女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

自 己 的权益 ； 另
一方面 ，在中国农村仲裁法庭普遍存

在的情况下 ， 案件数量 的上升说明妇女的 土地权益

受损问题仍较为严重 ，
且相对复杂。 其中 ，

以村民小

图 ２ 诉讼主体分布

总体而言 ，大部分的诉讼主要发生在妇女外嫁 、

离婚或丧偶等婚姻关系或者户籍关系发生变动 的情

况下 ，且伴随着土地价值的升值 。 其中 ，村集体经济

组织通过村民 自 治 、村规 民约等手段造成的妇女权

益侵害仍然 占主导地位 。 针对此类案件的裁决 ，
现

组 、村委会 、居委会为代表的集体是妇女土地承包纠

纷产生的主要主体 ， 占 比 ６ １ ％； 家庭成员 间 的诉讼 比

例为 ３ １％ ，家庭和集体成为造成妇女土地权纠纷的两

大主体 （见图 ２
） 。 从具体案 由上看 ，妇女土地权益受

损涉及多个方面 ，其中超过半数的纠纷集中在土地补

偿款归属问题上 。 同时 ， 土地权 属问题也是纠纷产

生的主要内容 ，仅少量 案件涉及农业补贴款和土地

流转收益纠纷等其他原 因引发的纠纷 （见 图 ３ ） 。

图 ３ 具体案 由 分布

行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 》

（ 以下简称《物权法 》 ） 、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

解仲裁法 》及最高法院的 司法解 释提供 了较为完备

的裁判依据 ，在实体的法律制度供给层面能够支持

妇女的维权诉求 。 针对村规民约等方式对于妇女权

１ ３



益的剥夺和侵害 ，

一方面 ，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

２７ 条规定村民 自治章程 、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

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 、法律 、法规和国

家的政策相抵触 ，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 、 民主

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 的内容 。 因此 ，尽管一些地方

由于传统观念的制约 、法律意识的淡漠以村规民约

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等方式剥夺和侵害妇女权益 ，但

妇女据此提起的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得到支持 。

此外 ，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 自 治章程 、村

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

前款规定的 ， 由 乡 、 民族乡 、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

另一方面
，
相关文件已经明确针对此类侵害妇女作

为集体成员的权益的现象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案 由的规定 》第六大类第 ３９ 类案 由 ， 因此发包

方应当承担停止侵害 、返还原物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 。 且根据现有 的案例样本 ，受理的法院全部支持

了妇女的维权请求 。

从案由看 ，
妇女的土地权益纠纷诉讼不再局限

于一轮承包过程和二轮承包初期的少分地或者不分

地的事 由
，
而是集中在土地征收补偿款的纠纷方面 ，

表象上是妇女由于婚嫁关系变动导致的集体成员权

的认定出现偏差 。 与之相联系的是 ，家庭内部成员

的矛盾也成为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的主要 内容 ，这
一

新现象的产生根源仍然与土地的征收补偿款等土地

的财产性收益逐渐显现存在联系 。 对于此类现象或

者趋势
，
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设计和 目 的 已

经产生了一定的偏移 ，尽管现有判例很大程度上支

持了妇女的维权请求 ，但法律制度供给错位使法院

的裁决依据并不充分 。

２ ． 个案研究 ： 王某荣诉 吉林省 白城市泷北 区 Ａ

村村民委 员 会土地承包合 同 纠纷案

１ ９８２ 年吉林省 白城市泷北区 Ａ 村进行第一轮

土地承包 ，
王某荣作为王某学的同胞妹妹 ，

与王某学

其妻 、其两子 ，
家庭成员共 ５ 人 ， 按照 ５ 人获分土地

５ ． ４ 亩 。 １９９２ 年 ，
王某荣从王某学家户 口迁入其夫

户 口所在地 白城市 ，转为非农业户 口
，
土地交 由王某

学代为耕种 。
１９９７ 年泷北 区人 民政府规定二轮土

地延包享受承包地的人 口截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 零

时 。 Ａ 村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对土地进行调

１４

整 ，采用
一轮土地延包 。 王某学作为户主与村委会

签订 ３０ 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 ，延包土地 ４ ． ８２ 亩 。

２００５ 年 ，洗北区人民政府为王某学核发 《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 ，共有人为王某学 、其妻及其两子 。
２００７

年 ，王某荣向吉林省泷北区土地承包合同仲裁委员

会 申请仲裁 ， 确认其分得以 胞兄王某学为户 主 的

１ ． ０８亩 （

一轮承包时王某学家的人均承包面积 ） 土

地承包经营权 ，
经裁决王某荣享有其中 的 〇 ．９６４ 亩

土地承包经营权 。 针对王某荣是否仍然享有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问题 ， 当事人先后经泷北区人民法院一

审 （ ２００７ 年 ） ， 白城中 院二审 （
２００８ 年 ） 、再审 （

２００９

年 ） ，吉林髙院再审 （
２００９ 年被驳回 ，

２０ １ ０ 年再审 ） ，

最高法终审 （ 本案的具体仲裁和审理过程见表 １
） ，

最终维持白城中院二审结果 ：依据王某学与 Ａ 村签

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 ，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

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 ，其经营共有

人不含王某荣 ， 因此王某荣不享有 １ ． ０８ 亩土地承包

经营权 。

这
一

案件就妇女就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村民委员

会和家庭成员发生 的纠纷 ，
历经一次仲裁和法院的

五次审理 ，最终以妇女败诉为结果 。 从最初 的土地

仲裁到最高法终审 ， 问题的焦点 初期集中在王某荣

作为从户 内迁 出 的妇女 ，是否与原户籍家庭成员均

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 部分法院的审理认为王某

荣个人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
不属 于人民法

院的审理范围 ；
当 然也有部分法院支持王某荣作为

户 内人 口在一轮承包时与家庭成员共同享有的土地

承包权 ，在二轮延包时未进行调整 ， 支持王某荣享有

土地承包权 。 但是 ，该案诉至最髙法时 ，案件的焦点

从是否享有土地承包权转变为王某荣是否与其他家

庭成员一样 ，属于土地二轮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 ， 审

判的依据也就从土地承包合同转变为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 。 在土地一轮承包时 ，
王某学作为户主 ，

与其

他两家村 民共同签署一份土地承包合 同 ， 其中 明确

记载分得 ５口 人的 ５ ．
４ 亩土地 。

１９９７ 年该村第二

轮土地承包时 ，王某学作为户主与村委会签订了３０

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 ， 承包土地 ４ ． ８２ 亩 。 ２００５

年
，
北区政府给王某学颁发 《土地承包经营证 》 ， 在

共有人的记载 中将王某荣排除在外 。 双方就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颁发过程是否产生错误存在争

议 。 从法律角 度 出发 ， 即使证书存在错误 ，
也应 当

另外提起行政诉讼解决 。 而妇女作为在土地承包

过程中被排除的一方 ，对于户主在填写共有人时是

否故意将其排除在外的行为也无法提供有效的证

据支持 。 最终法律认定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合

法有效 ，并据典判定妇女王某荣不具备土地承包经

营权 。

表 １ 王某荣土地承包经营权案的仲裁和审理过程

受理机构和审理层级 裁判结果 裁判依据

白城洮北区土地承包合 支持王某荣的仲裁请求 ， 确认其分得 ０ ． ９６４ 亩

同仲裁委员会 土地承包权

—

审 ： 白城市挑北区人 不支持王某荣的诉讼请求 ，
王某荣不享有 １ ． ０８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２６ 条

民法院 ．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 转为非农户 口
，无土地承＠经营权

二审 ： 白城市 中级人民 驳回上诉 ，
维持原判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是确认承包方享有土

法院 王某荣不享有 １ ． ０８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 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

再审 ： 白城市 中级人民 不支持王某荣的再审诉讼请求 ，
王某荣不享有 最髙法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

法院 １ ． ０８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 法律问题的解释 ，
王某荣的承包经营权资格丧失

再审 ： 吉林省髙级人民

髙院

驳回
一

审原告诉讼请求 ， 支持王某荣享有土地

承包权的再审诉讼请求 －

土地延包 ，仍享有承包经营权

终审 ：最高人民法院
维持二审判决 参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２６ 条 ， 不享有土地承

不支持王某荣享有 １ ． ０８ 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包经营权

就本案而言 ，从一轮承包 、
二轮延包 、户籍变动 、

土地确权等不同环节 ，历经基层法院初审 、中级法院

二审和再审 、高级法院再审
一直到 ２０ １３ 年的最高法

院再审等不同 审级的不同审判结果 ，
说明在妇女土

地权益的确认上不同的认知 。 最髙法院的终审具有

审判指导意义 。 基于本案 ，需要思考的学术和实践

问题包括 ：第一
，
分户与分权的关系如何理解 ？ 王某

荣因为结婚 ，其户籍关系从原有的户籍中析出 ，是否

意味着其原有的在土地上的权利析出 ？ 抑或是原有

的土地权利灭失 ？ 该权利灭失是否与其转为非农户

口有直接关系 ？ 再进一步的问题是 ，
以 户赋权的制

度安排 ，是否意味着其兄作为户主所代表的户 的利

益就转而成为户 内剩余成员的共同共有的权利 ？

第二 ，最髙法的裁决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

记载为依据 ，
但基于确权而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的效力是否可以超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效

力和事实效力 ？ 《农村土地承包法 》规定 ，

“

承包合

同 自成立之 日起生效 。 承包方 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

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

”

意即 ，
承包权的取得并不依赖

于承包经营权证书 ，而是以承包合同的约定为前提 。

因此 ，即使证书记载与合同约定不一致 ，也应 当以合

同约定为依据 。 本案的最终裁定直接以证书记载为

依据 ，是否具有法律适用上的正当性 ？ 《农村土地承

包法》规定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向承包方颁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 ， 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 基

于法律规定
，
该证书属于确权凭证而不是确立取得

或者权利生效凭证 ，并不意味着证书记载的成员是

权利的实际享有者
，
不能排除具有家庭成员身份的

自然人当然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益 ， 因此也不应当成

为裁判家庭成员是否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 。

王某荣是否应当享有土地承包权 ，或者是否能够主

张分割王某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应当 回溯到土地

承包经营权初始取得时王某荣是否享有相应的份

额 ，而不是证书的记载 。

第三 ，事实上 ，王某荣的户 口析出后转为非农业

户 口 ，是否必然导致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灭失 ， 是本案

审理的关键 。 对于王某荣而言 ，其主张的 １ ． ０８ 亩土

地的承包经营权 ， 如果仅体现为耕作并获得收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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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对其生计改善的意义并不 明显。 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 ，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逐步转向 了作为

财产收益来源的土地 ，
土地流转或者被征收可能形

成潜在的巨大收益 ，这才是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凸显

的重要原因 。 本案 中 ，王某荣即使胜诉 ，
也需要花费

较髙的成本去经营该小块土地 ，
经营 的收益与其投

人 比较而言意义不大 。 但如该宗土地被征收 ，其增

值收费会超过其直接经营收益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

与土地承包权直接分割的收益相 比
，
土地征收 、征用

的收益分配问题会更有意义 。 在农村土地的产权化

改革趋势不可逆的背景下 ，该问题会更加普遍 ，对妇

女权益的影响也会更大 。

综上 ，该案例直接反映的是妇女的土地承包权

益 问题 ，但在农村土地产权化改革背景下 ，不公平的

收益分配方式对妇女的权益损害会更大 。 基于学者

更为普遍的认识 ，
土地权利明晰到人而不是明 晰到

户 ，似乎更有利于妇女权益保护 ，但从本案的裁判结

果看 ，土地承包权明晰到人 ，
远不如土地收益权明晰

到人 ，更有利于妇女权益保护 。 在土地产权化改革

背景下 ，分割土地收益权 比分割土地承包权更 为

重要 。

二 、产权化改革背景下的妇女土地权益问题

（

一

）
农村土地产权制 度变迁导致妇女贡献隐

性化

１ ． 产权化是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

回顾历史 ，
中 国农地制度历经土地改革 、农业合

作化 、人民公社化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四个时期 。 在

土地改革时期 ，剥夺封建地主的土地 ，
建立农民土地

私有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任务 ，让广

大无地农民获得土地 ，实现
“

耕者有其田
”

。 此时农

村土地制度通过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
一

，极大

地提髙 了农业劳动生产力 。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和人

民公社时期
，
土地的所有权关系从私人所有变为集

体所有 、统一经营
，
制度 目标则是在面对劳动力和生

产设备不足的情况下 ， 以有计划的分工实现大面积

土地的统一经营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
以解决工业

化起步时期粮食与工业原料的供求矛盾
［
８

］
（ＰＰ４

—ｕ ）

。

１ ９７８ 年 ， 中国工业化的初级 目标基本实现 ，
农业为

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原料和粮食的原始积累

１ ６

使命基本完成 。 此时
，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尝试 ，

推动相关政策以调动农业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为 目

的进行农业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随之调整 ，最终确定

为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
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 。 总体而言
，
从中 国改革开放初期到双层经营

体制的确立 ，农村土地制度的设置 目标在于如何提

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发展农业生产水平 ，解决不同

时期的特定农业任务 。 在此阶段内 ，所有权是农村

土地制度的核心 ，
土地的所有权在农民 、集体之间随

着制度措施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 而家庭承包责任制

的推行则在此基础上提 出
“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

的使用权
”

，使得农村土地制度形成
“

两权分离
”

。

就土地本身的特质而言 ，都是作为进行农业生产 、提

供粮食 、保障农 民基本生活 的重要生产资料 。 为进

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
１９８６ 年颁布 了 《 民法通

则》 ，
赋予农民法律上真正的土地权利 ，逐渐将农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为财产性权利＾
１^ ５４

＾ 自此 ，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开始了从生产资料到财产权的产

权化改革道路 。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 城市化过程 中的流动

人 口 、农村内部农地调整 以及农用土地非农化利用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鲜明特征
Ｍ＿５

＿

４５ ＜９

。 中国

农村传统的社会格局已发生变化 。

一方面 ，农村富

余劳动力逐渐向 城市进行转移 ，
家庭性别分工的递

补效应导致女性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 农

业女性化现象凸显 。 特别是在种植业上 ，
女性逐渐

取代男性成为主要的生产者。 另
一方面 ， 农业技术

和生产力的发展改变 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

基础 ，
农地的细碎化与规模经营的矛盾 、小规模与大

市场的矛盾 日益突出 Ｕ２］ （ＰＰ ８７
—

９２ ’ Ｐ １ ０？ ）

。 在社会变迁和经

济转型 的大背景下 ，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化改

革进一步深化 。 ２００７ 年颁布了 《物权法》 ，形成了土

地所有权 、承包经营权在内 的土地物权体系 ，为中 国

土地产权制度 的确立奠定 了坚实 的基础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明确农村土地改革的 目标是赋予农民更多

财产权利 。
２０ 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正式完成了两权到三权的过渡 。



从《物权法 》将土地上的承包经营权定义为用益物

权起 ，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 ， 中国农村土地产

权制度基本形成 ， 制度的内在设置逻辑是将土地设

置为农民一项重要的财产性权利 ， 农民可 以通过让

渡该财产性权利获得收益 ，
而不必亲 自通过土地的

耕种获得收益 ，
土地作为生产性收益的功能逐步让

位于其财产性收益功能 。

２ ．土地 的 产权化改 革使妇女贡 献呈现隐性化

特征

中 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化改革能够有效减少土

地的闲置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 通过土地流转 、土地

入股等方式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有利于农业的

现代化发展 。 客观上 ，这场改革从根本上改变 了土

地对农民的价值 ，从原有的进行农业生产 、维持基本

生活保障的功能转变为财产性权益来源 ， 也正是产

权化的改革 ，导致了妇女在家庭 中的贡献隐性化 。

在计划经济时期 ，土地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
农

村的妇女无论是出嫁与否 、婚姻关系存续或者破裂

与否 ，都是其所在集体的成员 ，通过参与集体统一的

劳动实现按劳分配 。 妇女的劳动价值以其参与劳动

的程度得到体现 。 因此 ，这一时期并不存在妇女的

土地权益问题 。 在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的过程 中 ，

尽管妇女与男子存在传统 的家庭分工 ，但妇女对家

庭内部的贡献 ，仍然能够通过农业劳动获得体现 ，特

别是在农户的主要收人来源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种植

业时 ，妇女通过参与农业生产 ，劳动价值得 以充分体

现 ，
并转化为相应的家庭内部地位的保证 ，使得家庭

内部矛盾并不突 出 。 此时 的妇女土地权益问题 ，
主

要集中在妇女在所生活的家庭中是否基于其集体成

员身份获得了土地 ， 以及已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是否能够与因为婚嫁等原因形成的家庭关系变化

形成一致性 。 前者是导致作为土地发包方的集体成

为侵犯妇女土地权益主体的重要原因 ， 后者则是在

家庭 内部产生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的重要原因 。 如果

没有土地的人股 、流转或者被征收的收益财产化动

因 ，妇女仍然可以 以其从事家庭承包土地为对象的

农业劳动体现 出对家庭收益的贡献价值 。 在
“

三权

分置
”

为标志的新时期产权化改革大背景下 ，为 了强

调土地财产性权利的实现 ，在 中 国大量土地流转和

城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上 ，农户基于土地的收益从

直接经营转变为土地的征收补偿以及土地的流转租

金等财产性收益为主 。 随着大多数的农户选择将土

地流转 、 出租给其他经营主体 ，
获得土地的租金收入

或者股金收入 ，妇女对家庭的贡献方式发生 了变化 ，

从参与农业劳动的经济贡献为主逐步转化为以照顾

孩子 、赡养老人等照料贡献为主 ，尽管部分妇女能够

通过在各类新型经济主体务工获得工资收人
，
但总

体上看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因为土地经营方式的

变化而被淡化 。

女性家庭地位往往直接由女性在家庭中所起的

作用和所提供的经济来源的多少决定 ，表现为权利

的大小与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的多寡 。 在土

地作为重要的甚至家庭唯
一

的农业生产资料时期 ，

妇女以及整个家庭都在通过土地上的劳动而获得收

益 ，
妇女的家庭地位借助经济收益而获得 了认可。

因此在既往的土地承包关系上 ， 尽管以户 为单位进

行承包 ，家庭 内 部的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并不突 出 。

但是 ，伴随着土地功能从传统的生产资料转向财产

性收益 ，大部分妇女在土地上进行劳动获得收益 占

家庭收益的比例减少 ，
加之妇女在家庭照料等方面

的贡献被长期忽视 ，妇女对家庭的贡献呈现出隐性

化的特征 ，从而产生了现实 中家庭地位不平等的矛

盾 。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
土地的稀缺性 日 益显

现 ，在土地流转租金逐年上涨 、土地征收补偿水平

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
妇女贡献的隐性化现象越发凸

显 ，成为导致家庭 内部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 因

之—＊

０

（
二

） 农地产权化改革对妇女权益的现实影响

１ ． 农地产权化改革受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 身

份界定影响

根据前文所述
，
村民小组 、村委会是妇女土地权

益纠纷诉讼的主要侵权主体 ， 占 比达到 ６ １ ％
，
其中

侵占土地征收补偿款是主要的侵权方式 ，成为当前

妇女权益受损最突 出的表现形式 。 尽管 《农村土地

承包法》对妇女权益保护有明确要求 ，相关法律也针

对以村规民约等方式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情形做出

了禁止性规定 。 但是 ， 伴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

化改革 ，村民 自 治组织与妇女土地权益的纠纷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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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 在农村土地的非农化利用过程中 ，
土地财产

性权利首先表现为承包农户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的

权利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自治组织作为补偿

收益的分配者 ， 是否能够在分配过程中尊重和保护

妇女权益是 问题产生和解决的关键 。 根据相关案

例 ，村集体或者村民 自治组织在分配征地补偿款时

剥夺外嫁或者离婚的妇女利益的现象非常突 出 ，分

配到妇女个人名下的土地补偿款数额差异很大 ，不

公平的分配方式使得部分妇女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

激化 ，最终只能依靠诉讼途径解决 。

在农地非农化利用 的现实基础上 ， 妇女的 土地

权益保障在
一定程度上聚焦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认定问题上 。 成员身份界定的模糊 、权利主体的模

糊 、权利 内容的模糊导致了土地利用 的低效率 ，也导

致了 土地利益的不明确 。 因此 ， 实施土地的产权化

改革是必要的 。 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基础

进行的 中 国农地产权化改革的核心在于产权的界

定 。 产权经济学 的代表人物罗纳德
？科斯 （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
）认为 ，如果产权明确将会降低交易成本 ，

而初

始产权的界定对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经济效益非常

重要 ，因此产权界定的关键在于明晰化。 在农地产

权化改革的背景下
，
就必然需要明确集体的成员 。

而现实问题是 ，尽管总体上强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保持不变 ，但是客观上集体的成员总是发生变化。

特别是就妇女而言 ， 由 于传统的
“

从夫居
”

习俗
，
妇

女 出嫁 、离婚等婚姻关系发生变动时其集体成员身

份也可能发生变化 。 到 目前为止 ， 中 国法律关于集

体成员身份的认定并没有 明确 的规定 ，
在 司法实践

中 ，主要基于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户籍作为

认定主要依据 。 但从相关案例上不难发现 ，
妇女土

地权益受损 、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总是不可避免

地涉及不同的时 间节点 。 婚嫁 、迁移等都导致 了妇

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的困难 。 此外 ，

目前中 国多个地区正在进行的农村集体资产的股权

化改革 ，其中妇女的成员权问题同样突出 ，其背后暗

含着相似的成员权的认定上的困难 。

２． 农地产权化改革加剧 了妇女与 家庭 内部成 员

的矛盾 纠纷

家庭是妇女承包土地权益纠纷诉讼的第二大侵

权主体 。 《农村土地承包法》是规范和调整农村承

包土地关系的专门法律 ， 目 的在于稳定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 。 户相对于 自 然人是更加稳定 的主体 ， 以户

确权有利于土地承包关系的长久稳定 ， 同时更适应

《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时的农业生产特征 。 以户

为单位承包土地 ，就是将 自然人之间的承包权益问

题放在家庭内部进行解决 。 而户 内妇女土地权益问

题的凸显与农村土地产权化改革存在必然的逻辑关

联 。 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化改革 ， 妇女的贡献隐性化

现象导致妇女的家庭地位受到影响 ，在农村社会传

统的父权和夫权话语体制之下 ， 处于弱势地位的妇

女的权益受损在外嫁或婚姻关系破裂时表现更加得

突出 ，成为家庭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 同时 ，
农村土

地的承包经营权颁证作为产权化制度改革的重要节

点 ，
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户内的矛盾 。

２０ １３ 年中央 １ 号文件 、 ２０ １４ 年 《关于 引导农村

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

见》 、２０ １５ 年 《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 》等
一系列文件 ，都提出要建

立并完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制度
，
明确土地的

确权登记颁证应当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
确权的

主体为承包农户 。 在地方实践过程中 ，基于明确户

内成员的权利 、保护妇女权益的 目 的 ，大部分地区采

取将户 内每个人的名字体现在确权登记证书上的形

式
，表面上看实践操作更有利于保护妇女权益

，
但实

施的效果却往往相反 。

前述案例中 ，吉林省 白城市泷北区 Ａ 村土地承

包合同纠纷中表现出的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书

共有人的不一致 ，反映了 当前农村地区推进的土地

确权颁证工作可能产生的对于妇女土地权益的负面

影响 。

首先 ，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为户 ，合同订立或者

证书记载时体现为户主的名字 ， 在确权证书上本来

以填写家庭的户 主名称代表整个户的权利 。 从操作

层面看 ， 因为大部分的户主为男性 ， 因此在土地经营

权的权利人的填写过程中存在妇女权利被隐性化的

现象 。 从 《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规定看 ，按户承包是

土地承包权利赋予的基本逻辑
，
上述个案 中王某荣

的户籍变迁本不影响户 的土地权利 ，但作为户 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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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学的家长身份被演化为王某学的个人权利或者

王某学所代表的家庭的权利 ， 当王某荣的户籍从王

某学代表的家庭中析出 时 ， 其作为家庭成员的权利

也从王某学代表的家庭的权利 中析出 。 由于王某荣

的个体权利与作为王某学代表的家庭成员的个体权

利之间发生混同 ，王某荣的家庭成员身份析出 ，
最终

成为其权利析出 的基础 。 由于析出后的权利没有法

律依据 ，最终也转化成其原有的家庭成员的个体权

利丧失的裁判基础 。 王某荣的权利在裁判过程中难

以通过有效的证据形式得以体现 ，成为其土地承包

经营权主张被驳回的主要原因 。

其次 ，更为重要的是 ， 《农村土地承包法 》规定
“

承包合同 自成立之 日起生效 ，承包方 自承包合同生

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

； 《物权法》规定
“

土地承

包经营权 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

。 从

既有的法律规定和法理学视角看 ，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产生基础是 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

同 ，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并没有形成

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生成 、生效 、有效的凭证 。 即 ，确

权证书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效要件 ，登记和

颁证只是物权的确认 、公示过程 ，而不是权利的生成

要素 。 也就是说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只是且仅仅

具有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某个特定地块的耕

作权并获得收益的证明材料的证据效力 ，
并不能作

为当事人享有权利的内容和范围的裁判依据 。 如果

把土地上的权利都量化为 自 然人的权利 ，

一是无法

解决人地矛盾问题 ，无法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

制度 目标 ；
二是记载 自然人的名称实际上是把家庭

成员 固化 ，
但是 ，实践中因妇女离婚 、结婚 、生子 以及

老人去世等等 ，
家庭成员总是在发生变化的 。 如果

以证书记载作为裁判依据 ，没有办法体现变化 中的

人地关系 。 新增的家庭成员从何处取得土地权利？

老人去世 ，家庭部分成员转为非农户 口等 ，是否意味

着土地权利灭失 ？ 个体的权利灭失后如何确定作为

权利对象的土地财产权利的归属 ？ 以户确权 ， 上述

问题本不存在 ， 户 内成员共同享有权利
；
而 以人确

权 ，
则意味着产生复杂的权利消灭 、权利继承 、权利

重新分配等法律关系 。 从立法本意上出发 ，权利交

于户 ，至于是户 内的成员均享还是按份共享 ，是农户

自身的问题 ，
不影响集体统

一

分配土地权利时的公

平性 。 在原有的制度设计上 ，无论土地被征收还是

流转 ，获得的收益是家庭成员共享的 ，而不是划分成

份额的 。 但是 ，基于农地产权化改革的思路 ， 如果立

法上或者政策上或者确权颁证的过程中 ， 将户的权

利个体化 ，从一般的法学理论中的户的财产的共同

共有关系转化为户 内 的按份共有关系或者是 自然人

直接成为权利主体的关系 ， 是对既有的法学逻辑的

重大挑战
，
也是导致妇女土地权益复杂化的重要原

因 。 在当前的土地确权颁证过程中 ， 由 于对土地经

营权证书的共有人概念的错误解读 ，导致实践中妇

女土地权益问题的复杂化 。

３ ．土地的位置 固定性引发的人地分 离现象加大

了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难度

与劳动力等其他资源不 同 的是 ，
土地资源具有

不可移动性 。 尽管 目前的法律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能

够满足保障妇女权益的需求
，
但在法律实施的过程

中 ， 尤其是在农地
“

三权分置
”

政策背景下 ，
土地资

源的位置固化和人 口迁移的位置变化仍然产生了更

为复杂的人地分离现象 。 据统计 ， 目前全国流转耕

地 ４ ． ７ 亿亩 ，
占二轮承包面积的 ４５ ．１％ ［

Ｉ ４
〕
（
Ｐ １

）

。 过去

完全依赖土地进行农业生产 、保障基本生活的农户

逐渐摆脱土地的
“

束缚
”

，
大量劳动力向城市或者非

农产业转移 。 与大量人 口 向城市转移相对的是土地

资源位置的固定性
，
由此产生的人地分离现象 日 益

明显 。 加之农村妇女的婚姻关系仍保持着传统
“

从

夫居
”

习俗 ，妇女因结婚 、离婚 、丧偶等产生的生活环

境的变动与土地资源的位置固定性成为人地分离现

象的突出表现 ，
也成为妇女土地权益不能得到有效

保护的重要原因 。 以 户确权 ，
妇女可 以其原有的家

庭成员身份主张土地的财产性收益的分割权利 ； 以

人确权
，
妇女的集体成员身份丧失 ，或者原有的家庭

成员身份转移 ，则可能成为妇女财产性收益分割主

张的障碍 。 在实际的案例中 ， 主要表现为妇女婚姻

关系发生变化时 ，原有 的承包土地不能及时分割及

随妇女迁徙地的变化移动 ， 原承包土地因产权化改

革形成的流转收益 、征收补偿收益等财产性收益因

其
“

随地特性
”

也难以及时转化为人地异动情形下

妇女的财产性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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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农地承包制度如何为妇女编织安全网

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化改革的

不 同节点 ，决定 了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的问题在不同

时期的不 同表现 。 目前 ， 农地的
“

三权分置
”

、农村

宅基地的
“

三权分置
”

、土地经营权抵押试点 、农民

住房财产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试点 、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农村集体土地折股量化改革等

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
都是以产权化为 目标导

向 的 。 不可否认的是 ，农地的产权化改革具有
一

定

的现实需求和迫切性 ，
能够有效减少土地的闲置 ，

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 ，
有利于规模农业的发展 。 但同时 ，

土地的财产性价值凸显 ，
导致妇女的贡献隐性化 ，

更容易引发家庭内部矛盾纠纷 ，
也引 发了为明 晰产

权所产生的集体成员认定等新问题 ，
不可避免地导

致对于妇女土地权益的侵害 。 以
“

三权分置
”

为代

表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结果是土地的作为

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和作为财产价值的提升 ， 在这

个过程中 ，妇女在家庭中 的地位 因其劳动贡献的隐

性化而受到威胁 。 同时 ， 在土地价值上升 、 人地分

离的现实情境下 ，妇女与村集体之间因土地确权而

形成的纠纷持续显性化 ， 是妇女土地权益受损的主

要表现 。 基于稳定承包关系所确立的按户承包原

则掩盖了户 内家庭成员间 的土地权益纠纷 ，
也掩盖

了妇女的土地权益 。 在新一轮土地承包和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过程中 ，土地产权关系进一步 明晰及因

人确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实践 ，使户 的权

利 自然人化 ，妇女作为家庭成员的土地权益问题更

加显现 。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 》在原则 和制度 中充分

体现了对于妇女权益的保护的思想 ，强调了 在妇女

因 户籍关系 、婚姻关系发生变动时对于妇女土地权

益保护的具体措施 ， 司法实践中也能够基于上述法

律制度有效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 但逐步深化的 以

产权化改革为 目标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 ， 对妇女土

地权益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 当前 ， 《农村土地承包

法 》正在修订的过程中 ，法律的修订会体现土地承包

期在二轮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 ３０ 年不变的政策要

求
，更会体现

“

三权分置
”

的政策框架下搞活经营权

的农地产权化改革思路 。 在法律修改的过程 中 ，农

２０

地产权化改革对妇女权益保护带来的新的挑战不容

忽视 。 基于上述分析 ，需要在新的土地承包法律制

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 ， 为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编

制有效的安全网 。 具体而言 ：

其一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须明确妇女与男

子享有同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 ， 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颁证应当明确家庭内部妇女与其他家庭成

员有同等权利 。 当前的农村土地改革涉及妇女权益

的问题主要来 自于集体和家庭内部两个层面 。 从集

体层面看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妇女土地权益

保护关系密切 。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是以

人为单位 ，对包括集体土地在 内 的存量资产在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间进行折股量化 ，其中 的重点和难点

首先在于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的界定 。
一些地方在

改革过程 中 ，
对妇女 的成员资格以及基于该资格享

有的财产收益进行限制 ，是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重

要表现 。 为此 ，
立法需要明确在折股量化的过程中

妇女与男子享有 同等权利 ，妇女作为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权利不容剥夺或限制 。 从家庭内部层面看 ，

以激活土地经营权为 目标的
“

三权分置
”

改革
，
使越

来越多的农户不再直接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经营 ， 而

是通过土地流转 、 土地入股等方式获得收益 ，
土地的

生产资料价值逐步转 向财产权利让渡价值 ， 而财产

权利让渡的基础仍然是农户享有 的土地承包权 。 为

此 ， 明确妇女在农户承包土地上的权利份额 ，是保护

妇女土地权益的基础 。 法律需要确立妇女作为家庭

成员应当享有的土地财产权利让渡利益。 在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的过程中 ，也应当 明确妇女作为

家庭成员享有与其他成员 同等的权利 。
不论妇女嫁

人前土地是否已 经确权 ， 以 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权

涵盖的是家庭中 的全部成员 ，妇女嫁人后与其他家

庭成员享有的利益是均等的 ；妇女离婚时 ，有权对家

庭土地财产权利的让渡收益进行分割 。

其二 ，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 当设置妇女权益保

护的前置性规范和救济性规范 。 针对现实 中 的问

题 ，
例如 ，承包期满继续延长 ３０ 年 ，对于原来无地人

口 的重新分配问题 ，尤其是一轮承包和二轮延包过

程中部分农村剥夺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 ，
应

当借三轮承包的机会进行矫正 。 建议在土地三轮承



包过程中 ，对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制定的土地的

延保方案建立合法性审査程序 ，杜绝以村民 （代表 ）

大会的方式剥夺妇女权益 ，包括剥夺妇女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身份 、侵占妇女应当享有的征地土地补偿

款等情形 。 在涉及妇女因婚嫁 、离婚 、丧偶时的土地

承包权益 、征地补偿权益 、土地流转收益时 ，应当建

立公平的权利分割或者收益分割制度 。

其三
，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过程中可能 出

现的人地分离情形及对妇女权益的影响 ，在保留现

行法规定的土地承包权分割为基础的妇女权益保

护模式的基础上
，
建立 以收益权分割为主的保护模

式 。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为核心还是以收益

权为核心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 给予妇女 自行选择

的权利 。

－其四 ，
建立土地流转收益 、土地的补偿收益 、土

地的财政补助收益等的分割给付制度 。 从实践看 ，

目前是全部收益交给户主或村集体代为分配。 不论

是由村集体管理的土地征收补偿收益的分配
，
以及

由户主管理的土地流转或者人股的收益的分配 ，
还

是其他的以承包土地为对象的财政补助收益 ，
都可

能成为农地产权化改革背景下妇女权益受损 的原

因 。 为此 ，应当建立分割给付制度 ， 明确妇女应当享

有的财产性收益份额 。 妇女结婚或者离婚的 ，该份

额应当具有当然的随妇女户 口 、身份转移而转移 的

功能 。

其五
，针对妇女贡献隐性化的现象 ， 要在农村

社区中充分强调妇女的家务贡献价值 。 妇女的生

产性贡献在土地产权化改革的背景下被隐性化 ，妇

女的照料性贡献被忽视 ，是妇女在家庭 中的地位不

能得到尊重 的重要原因 。 在土地产权化改革的方

向不可逆转的现实背景下 ，保护妇女权益需要充分

尊重妇女在家庭 中的非生产性贡献 。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 》 （ 以下简称 《婚姻法》 ） 第 ４２ 条规定 ：

“

离婚时 ，如一方生活困难 ，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

人财产 中给予适当帮助 。

”

这一规定对保护妇女的

利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考虑到承包土地的财产

性权益在产权化改革过程中 已经成为农户相对稳

定的收益途径 ，可以借鉴 《婚姻法 》第 ４２ 条的规定 ，

将目前仅适用住房的经济帮助权的实施范 围扩展

到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上 ， 明确规定 ， 离婚时 ， 如一方

生活困难 ，另一方应从其承包的土地的财产性收益

中给予适当帮助 。

四 、结论

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问题因为涉及不同历史时

期的土地功能 、土地政策 目标和农村文化传统 的影

响而具有复杂性 。 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总体

趋势是以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资源配置需求的产

权化改革为导向 的 。 在土地产权化改革的过程中 ，

土地的生产要素功能逐渐被财产性功能所替代 ，妇

女的以土地为对象的劳动者的角色也逐步被家庭照

料者的角色所替代 。 这一过程 ，是妇女的土地权益

隐性化的主要原因 。 在产权化改革 目 标下 ，承包土

地的确权证书会被赋予更为重要的法律地位 ，但妇

女的土地权益并不会因为以 自然人为对象的证书记

载而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 。 因此 ， 编织妇女 的土地

权益保护网 ，需要从制度上设置前置性规范 、救济性

规范
，
需要从承包经营权分割转向收益权分割 ，重塑

妇女土地权益保护路径 ，需要扩展经济帮助权的适

用范围以及建立土地产权化改革背景下的收益权直

接给付制度等措施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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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 ，姜全保 、李树茁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出版 。

中 国 的 出 生性 别 比 偏高 ，人 口 性别结构失衡 ，
导致 了 男 性婚姻挤压现象 ， 相 关 后果 已 经 引 起广泛 的社会

关 注 。 该 书基于人 口 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 ， 综合运用 数理人 口 学 、统计学 等 方 法工具
，
系 统深入地研 究 了 出

生 性别 比 、失踪女性和婚姻挤压等 问 题 。 同 时 ， 开发 了
一 系 列模型和 方法 ，

通过系 统深入的 定量分析 ，得到 了

一 些性别 失衡和婚姻挤压方 面 的重要结果和结论 。 该书 为 消 除性别 歧视 、促进性别 平等 方 面 的社会 治理和

政策 制定提供 了 借鉴 与 依据 。

《 中国人口性别失衡与大龄未婚男性生存状况研究》 ，果臻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出版 。

当 前 中 国失婚男 性群体是在 中 国 性 别 失衡背 景 下 的特殊群体 ， 由 于无 法 组成 家庭 ，其 生存 问 题令人担

忧 。 该书使用 第 六次全 国人 口 普查数据
，
首先 阐述 了 对 中 国 失婚男 性群体进行人 口 学 生存研究 的理论基础

，

主 要包括对 中 国 失婚男性群体的测度 、特征 、态势 的 分析 以及失婚男性形成 的 宏观 因 素转 变 特征和微观影 响

因 素 。 在此基础上运用 人 口 学 的婚姻分析 、生存分析和人 口 系统仿真预测 技术等方 法 ， 对 中 国 失婚男 性群体

的 生存水平 、模式和家庭生命周 期进行 了 较为 系 统 的人 口 学 生存研 究 。 然后 基于失婚男 性 的 生 存水平和模

式对未来 中 国失婚男 性 的 总量和结构进行 了 预测 。 相关 结论对促进失婚男 性 的 社会保障政策提供 了 基础 性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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